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2021年度）

项目主管部门（公章）：

项目名称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（上级转移支付） 项目金额 190004.07万元

主管部门 深圳市坪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实施单位 深圳市坪山区发展和改革局

项目资金（万
元）

年初预算数（A） 全年预算数(B) 全年执行数(C) 分值
执行率
(C/B)

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0 190004.07 190004.07 10 100.00% 10.00 
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0 190004.07 190004.07 — —

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— —
其他资金 0 0 0 — —

年度总体目标

预期目标 *实际完成情况

按照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资金办理意见，完成市、区
两级财政下达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贴预算资金拨付工作。

2021年度共按照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资金办理意见及时完成
了三次资金拨付，合计190004.07万元，补贴对象资质审核达标率
为100%，补贴标准达标率为100%，有效刺激企业推广新能源汽
车、刺激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，扩大新能源汽车市场，改善市民
出行体验，营造绿色出行氛围，提高生活质量，推广新能源汽车是
减少碳排放、防治大气污染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。

年度绩效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
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*实际完成值 *分值 *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产出指标
（50分）

数量指标
新能源汽车补助金

额
190004.07万元 190004.07万元 8 8

质量指标
补贴对象资质审核

达标率
100% 100% 8 8

时效指标

第一次补贴拨付时
间

1月29日前 1月29日 8 8

第二次补贴拨付时
间

6月23日前 6月23日 8 8

第三次补贴拨付时
间

12月24日前 12月24日 8 8

成本指标 补贴标准达标率 100% 100% 10 10

效益指标
（40分）

经济效益指标

刺激企业推广新能
源汽车、刺激消费
者购买新能源汽

车，扩大新能源汽
车市场

100% 100% 10 10

社会效益指标

改善市民出行体
验，营造绿色出行
氛围，提高生活质

量

100% 100% 10 10

生态效益指标

推广新能源汽车是
减少碳排放、防治
大气污染、推进生
态文明建设的有效

措施

100% 100% 10 10

满意度指标
新能源汽车生产企

业满意度
≥90% 100% 10 10

绩效指标总分 100 100 —

项目评分总计 100 100


